	事项名称
	放射性同位素转让

	设置依据
	1.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第二十条：转让放射性同位素，由转入单位向其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符合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要求的证明材料。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符合条件的，予以批准；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单位并说明理由。

第三十六条： 在野外进行放射性同位素示踪试验的，应当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商同级有关部门批准方可进行。

2. 《关于修改〈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的决定》
第三十一条：转让放射性同位素的，转入单位应当在每次转让前报所在地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分批次转让非密封放射性物质的，转入单位可以每6个月报所在地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放射性同位素只能在持有许可证的单位之间转让。禁止向无许可证或者走出许可证规定的种类和范围的单位转让放射性同位素。


未经批准不得转让放射性同位素。

第三十二条：转入放射性同位素的单位应当于转让前向所在地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提交放射性同位素转让审批表，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
转出、转入单位的许可证；

（二）
放射性同位素使用期满后的处理方案；

（三）
转让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

放射性同位素转让审批表的具体格式和内容见附件五。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符合条件的，予以批准；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单位并说明理由。

第三十三条：转入、转出放射性同位素的单位应当在转让活动完成之日起20日内，分别将一份放射性同位素转让审批表报送各自所在地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3.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吉政发[2014]7号。

	申请条件
	1. 销售和使用放射性同位素的单位分别具有辐射安全许可证；

2. 转让放射源在辐射安全许可证种类和范围之内。对于非密封性放射性物质转让，还需满足种类和用量在许可范围内；

3. 如有新建或者改建、扩建生产、销售、使用设施或者场所的，应申请行核技术应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在申批通过后，再进行转让申请。
4. 转让放射性同位素的，转入单位应当在每次转让前到所在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办理材料
	1. 转入、转出方均盖章的转让审批表（一式4份）；
注：转出单位在网上申报成功后，可以导出、打印申请表。
2. 转入、转出单位辐射安全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1份）；

3. 放射性同位素转让协议（1份）；

4. 放射性同位素使用期满后的处理方案（1份）；

注：放射源报废后的回收协议或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容器的回收协议。

	办理地点
	长春市政务中心环保窗口

	办理时间
	上午9:00—下午4:00（夏令时：上午9:00—下午4:30）

	监管部门
	长春市核与辐射监督管理站

	联系电话
	长春市核与辐射监督管理站： 0431-85341611、85378268（传真）
长春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审批办公室：0431-88779723、88779726（传真）

	办事流程
	一、受理

应用单位将相关材料报送到长春市政务中心环保窗口。

长春市政务中心工作人员在核收申报材料时：
1．应对申报材料是否齐全、规范进行审查；
2．对于所提供材料不合要求的，应当场作出更正、增补材料、不予受理决定；

3．对于所提供材料合乎要求的，应当予以受理。
二、审批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于自受理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给予申请单位明确答付。
1．符合要求的：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签署意见，予以批准。
2．不符合要求的：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签署意见，说明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回复申请单位。
三、监管（仅对放射源转让）

转入单位完成审批后，将审批后的《放射性同位素转让审批表》复印件上交监管部门。在监管部门的监督下，完成放射源安装。

监管部门在确认放射源安装工作全部完成后，出具《核技术应用项目环境现场监察意见》。
四、备案（仅对放射源转让）
转入、转出放射性同位素的单位应当在转让活动完成之日起20日内，持《核技术应用项目环境现场监察意见》与《辐射安全许可证》副本到市政大厅环保窗口，进行备案。

	备  注
	1. 在进行相关业务之前，辐射应用单位应登录网站http://rr.mep.gov.cn/，注册企业辐射申报管理账号，每个单位只可以申请一个账号。如果遗失账号、密码，请联系吉林省环境保护厅辐射处，进行账号找回或者密码重置。已有账号单位，可直接登录系统。
2. 办理业务所需表格，可在长春市环保局网站http://www.ccepb.gov.cn/zxfw/xzzx/，于相关链接下载。


